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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椰林12月11日电（记者
林晓君 通讯员陈思国）今天，《人民日
报》第16版以《无土种瓜果 蔬菜上了
架》为题，点赞陵水黎族自治县大力发
展热带高效农业，高标准推进农业示
范基地建设，打造农业“金品牌”。

报道提到，“陵水”圣女果卖价好
的背后，源于规范化生产带来的品质
保证。陵水从品控、市场、育种栽培、

培育机制等方面，多措并举，打响农
产品优质品牌，涌现出“美月西瓜”

“鲁宏荔枝”“雷丰芒果”“海岛红莲
雾”等一批广受消费者认可的名优农
特产品。

近年来，陵水以推进农业产业化
经营为重点，大力发展热带特色高效
农业，高标准推进农业示范基地建
设，入选农业部第二批国家现代农业

产业园创建名单，“陵水圣女果”获得
国家质监总局“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
品”，“陵水槟榔”获得国家工商总局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成为海南省现
代农业发展的金名片。

《人民日报》还关注到陵水通过
引入农业科技化设备提高种植效
率。在陵水现代农业示范基地示范
区地面上，作物长在种植槽里，并不

见泥土的踪影；种植槽下方连接着两
根钻入土壤的“蓝管子”。这是为瓜
果蔬菜输送丰盛‘营养餐’的水肥一
体化系统。既节约管理费用，提高经
济效益，又能真正达到节能、环保、节
水的目的。

报道肯定了陵水通过产学研密
切结合，充分发挥农业专家在现代农
业技术领域的战略引领作用，为新型

现代农业技术的研究、推广和农技培
训提供了强大动力。

此外，陵水积极利用电商平台和
通过节庆活动宣传推介农业品牌。
今年前10个月，陵水实现农村淘宝
电商下行交易额近6000万元，帮助
村民节约资金1430万元以上，实现
了特色农产品品牌塑造、农产品电商
上行和农民增收三大丰收。

本报海口12月11日讯（记者
叶媛媛）今天，《人民日报》在第14版
刊发报道《潭丰洋 又见湿地鸟翩
跹》，聚焦海口潭丰洋湿地的保护与
利用，点赞海口生态文明建设。

报道中说，位于海口市龙华区新
坡镇境内的潭丰洋湿地，拥有独特的
火山熔岩湿地景观，原先在这里最不
少见的，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水菜
花。2012年，为了提高地力，当地政

府在潭丰洋湿地周边村落推广土地平
整项目。按照这份土地平整方案，不
但会让水菜花加速减少，更会改变湿
地水流向，让原本的鱼类、鸟类的生存
环境都受影响。新坡镇仁里村村委会
副主任曾令德说：“我们村80%的水稻
产量都指着潭丰洋，希望政府优化土
地平整方案，既能保护湿地，又能把土
地平整项目做好、增加收入。”

就这样，一个项目僵持了好几

年。直至2016年12月，海南省域持
续深化“多规合一”改革，海口请来专
家团队对湿地进行全面摸底调查，原
有的土地平整项目被叫停，由生态土
地平整项目+湿地公园项目取而代之，
潭丰洋湿地才真正地被保留下来。

潭丰洋保留下来后，仁里村的环
境变好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
吃上了“旅游饭”的村民腰包越来越鼓。

报道中说，潭丰洋的治理，只是海

口湿地治理的一个缩影。通过长期的
探索，海口对湿地的保护和利用，规范
更加明确、施策更加精准。从今年3
月起，《海口市湿地保护与修复工作实
施方案》《海口湿地保护修复三年行动
计划》《海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加强湿地保护管理的决定》等
湿地保护规划方案相继出台。

每块湿地都有规划，都有不同的
修复方案，分不同类型、依轻重缓急依

次推进。而湿地治理的理念，在海口
实际管理过程中得以体现。比如，城
市内涝，海口首先探索的是怎样加快
湿地修复；园林绿化，首先考虑的是
本地植被不受外来植被影响和蚕食；
空间规划，不仅人的空间规划需要更
合理，也要为鱼类、鸟类留好栖息
地。报道中指出，海口坚持人与自然
和谐发展的理念，这不仅改变着潭丰
洋，也改变着海口2.9万公顷的湿地。

《人民日报》刊发报道点赞海口生态文明建设

从潭丰洋看海口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人民日报》聚焦陵水打造农业“金品牌”

科技助力打造海南农业“金名片”

本报海口 12月 11日讯 （记者
良子 通讯员陈维杰）今年我省开展
禁毒“秋冬攻势”行动以来，全省各市
县广泛宣传《海南省打击毒品违法犯
罪奖励办法》，及时对禁毒有功单位及
个人兑现奖励措施并广为宣传报道，
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参与禁毒
工作的积极性。

为全面推进禁毒三年大会战，
2016年12月5日，海南省政府办公厅
制定出台了《海南省打击毒品违法犯
罪奖励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对举

报毒品犯罪线索的举报人最高可奖励
20万元。

据统计，“秋冬攻势”以来，海口、三
亚、儋州、洋浦、东方、陵水、澄迈、临高、
琼中、乐东、文昌、万宁等市县根据举报
线索的查证情况和案件性质、规模、缴
获数量等，依照《办法》对举报线索及积
极组织开展打击毒品违法犯罪行为的

先进单位、先进个人及举报群众进行奖
励，目前累计发放奖励金342.9万元，
其中奖励举报人44.45万元。

据了解，我省自2016年底开展禁
毒三年大会战以来，省禁毒办及各市
县先后收到群众举报有效涉毒违法犯
罪线索1000余条，并据此破获一批毒
品违法犯罪案件，重奖了1859名举报

群众。在推进“严奖”的同时，我省继
续狠抓“严责”工程。今年6月15日，
省委常委会会议再次专题听取禁毒工
作汇报，审议通过《海南省禁毒工作责
任规定》，完善监督指导，层层传导压
力，全省禁毒人民战争进一步走上法
治化、长效化轨道。

各市县党委、政府严格落实《海

南省禁毒工作责任制规定》，层层压
实责任，将禁毒工作纳入领导干部政
绩考核体系，建立健全工作考评考核
和责任追究制度。据了解，禁毒“秋
冬攻势”启动以来，已对全省禁毒工
作滞后的127名个人进行了约谈和批
评，各市县对履职不力的禁毒部门主
要负责人进行组织调整。

激发社会合力 增强禁毒力度

我省“严奖严责并举”放发奖金342万元
掀起禁毒新高潮

海口火山口大道完成改造

本报海口12月11日讯（记者计思佳）记者
今天从海口市市政管理局了解到，经改造的海口
火山口大道已于11日正式通车，即日起市民游客
可从该路便捷前往绕城高速及火山口公园。

据了解，火山口大道（椰海大道至绕城高速
段）由于路面路基损毁严重，影响车辆行驶安全和
景区景观形象，于今年11月5日启动改造。改造
内容包括路面路基破除、新路面摊铺、排水边沟海
绵改造等，预定贯通工期40天。项目施工单位克
服连日阴雨等不利影响，提前3天完成沥青路面
铺设并开放交通。

改造后的海口火山口大道正式通车。
本报记者 张杰 通讯员 李杉 摄

“海口之夜”旅游推介会举行

本报海口12月11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
员高珏）今天晚上，由海口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主办
的“海口之夜”旅游推介会举行，向中国旅游城市
新媒体营销联盟成员城市展示了海口的优质旅游
资源，以及“幸福美丽海口”的旅游品牌形象。

当晚的推介会在《美美哒海南欢迎您》的开
场舞中拉开帷幕，以“不一样的海口，不一样的体
验”为主题，向嘉宾展示了海口的滨海风光、人文
历史和风味美食，对海口丰富多彩的旅游资源进
行了展示，向嘉宾们传递精彩纷呈的惬意海口生
活。目前，海口已经发展有海洋旅游、养生理疗
游、高尔夫球游、美食旅游、花卉旅游、会展旅游、
文化观光游、乡村旅游、探亲学子游等十大特色旅
游产品。

据悉，今天开始，中国旅游城市新媒体营销联
盟在海口举办旅游城市新媒体营销研讨大会。大
会上，国家旅游局信息中心、牙买加旅游局中国代
表处及 Facebook、Twitter、Google、新浪、腾
讯、网易等代表围绕新媒体旅游营销、在线旅行平
台目的地整合营销、数字传播等话题进行深入探
讨。与会代表还将实地考察海口旅游资源及智慧
旅游建设成果。

为认真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和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开展质
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
见》（中发﹝2017﹞24
号），引导和激励全省
各行各业加强质量管
理，追求卓越绩效，推
进管理和技术创新，推
动全省经济提质增效
和产业转型升级，根据
《海南省政府质量奖管
理办法》（琼府﹝2015﹞
22 号）和《海南省政府
质量奖实施细则》（琼
质强省〔2015〕4号）的
有关规定，第二届海南
省政府质量奖申报评
审工作即日起正式启
动，现就有关申报事项
通知如下：

各市县人民政府，省质量
强省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各有关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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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质量强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开展第二届海南省政府质量奖申报工作的通知

申报海南省政府质量奖对象：海南省行政区域内制造业企业、服务业企
业或组织。

申报海南省政府质量奖特别奖对象：对我省质量进步做出重大贡献的
组织或个人。

（一）申报海南省政府质量奖条件
1、依法在海南省行政区域内登记注册，合法运行4年以上；

2、建立了运行有效的质量管理体系并通过认证，实施GB/T19580《卓越

绩效评价准则》，积极推广先进的质量管理方法；

3、近3年来主要经济指标和社会贡献程度居全省同行业前列或持续快

速增长，主营业务的技术和质量指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4、履行社会责任，依法诚信经营，具有良好的信用记录和社会信誉；

5、近3年内无重大的质量、安全、环境、公共卫生等事故发生；

6、无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

（二）申报海南省政府质量奖特别奖条件
组织的申报条件：

1、依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登记注册，合法运行；

2、近3年来，对我省质量进步有重大贡献；

3、履行社会责任，依法诚信经营，具有良好的信用记录和社会信誉；

4、无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

个人的申报条件：

1、有较强的质量创新和改进意识，近3年来对我省质量进步有重大贡

献；

2、无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恪守职业道德和社会规范。

（一）申报时间：通知发布之日起至2018年3月15日止。
（二）受理部门：省质量强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申报材料由申报表、组织或个人概述、自我评价报告及证实性材
料组成。

（一）申报海南省政府质量奖提交材料
1、申报表。申报组织应如实、完整地填写《海南省政府质量奖申

报表》。
2、组织概述。内容根据GB/Z 19579-2012《卓越绩效评价准则

实施指南》附录B的要求提供。字数不超过3000字。
3、自我评价报告。对照GB/T 19580-2012《卓越绩效评价准则》

的具体要求，逐条从采用方法、工作展开和实施结果三个方面，用数据
和事实进行评价说明，必要时可使用图表。字数5万字左右。

4、证实性材料。凡在申报表、自我评价报告中涉及的，需提供证
实性材料，包括经审计的近3年财务报表、环保守法证明、上市公司年
报、荣誉证书等，并加盖公章。如无法提供的要书面说明。

（二）申报海南省政府质量奖特别奖提交材料
1、组织申报提交材料
（1）申报表。申报组织应如实、完整地填写《海南省政府质量奖特

别奖组织申报表》。
（2）组织概述。字数不超过3000字。
（3）自我评价报告。主要阐述近3年来，对我省质量进步的重大

贡献，必要时可使用图表。字数2万字左右。
（4）证实性材料。凡在申报表、自我评价报告中涉及的，需提供证

实性材料，复印并加盖公章。如无法提供的要书面说明。
2、个人申报提交材料
（1）申报表。申报个人应如实、完整地填写《海南省政府质量奖特

别奖个人申报表》。
（2）个人概述。字数不超过3000字。
（3）自我评价报告。主要阐述近3年来，对我省质量进步的重大

贡献，逐条用事实和数据进行自我评价和说明。字数2万字左右。
（4）证实性材料。凡在申报表、自我评价报告中涉及的，需提供证

实性材料，包括个人从事重大质量工作取得实效的证实性材料等复印
件，并加盖公章。如无法提供的要书面说明。

以上申报材料中申报表、组织（个人）概述、自我评价报告合并成
册，证实性材料单独成册，普通A4纸双面印刷、软封面装订、字体为宋
体小四号、行距1.5倍。纸质申报材料一式四份（证实性材料提供两
份），电子光盘或U盘（含所有申报材料）一份。电子版申报材料需为
Word文件格式。

（一）各市县人民政府、行
业主管部门、省行业协会应结
合实际，做好申报组织和个人
的宣传、培育及推荐工作。

（二）有关管理办法、评价
标准、申报表等资料可登录省
质监局门户网站下载（http：//
qtsb.hainan.gov.cn/qtsb/）。

申报对象一

申报条件二

申报时间和受理部门三

申报材料四 其他事项五

联系人
海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质量管理与认证处

林诗光，游光军

电话
0898-65322170，65365803

传真
0898-65396475

邮箱
391423856@qq.com

通信地址
海口市海府路59号省政府大楼8楼

质量技术监督局803室

邮政编码
570204

海南省质量强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7年12月11日


